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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请推荐浙江省制造业领域质量管理和品牌建设专家库成员人选的函
省教育厅、省国资委，各市经信局，省质量协会、省品牌促进会：

为深入实施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体系化推进制造业质量管理和品牌建设工作，进一步增强各类评审工作的科学性、权威性、公正性，现商请各有关单位推荐若干名专家为专家库成员，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面向对象
省内外服务制造业领域质量管理和品牌建设专家均可申报，包括企业质量管理、质量技术创新、产品质量检测等，以及制造业企业品牌、产业品牌、区域品牌建设等领域。

二、推荐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学术作风和职业道德，客观公正、廉洁自律、遵守法纪。

（二）具有较高的业务能力和专业理论水平，精通制造业领域质量管理和品牌建设的综合理论和专业技术知识，在同行业专家中有较高的知名度。推荐的专家需取得相近专业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取得相近专业高级职务任职资格并任职3年以上。
（三）身体健康，本人自愿，距离退休不少于3年，一般女性年龄不超过52周岁（1974年1月1日后出生，含1月1日当天，下同）、男性年龄不超过57周岁（1969年1月1日后出生）的在职工作人员。
三、工作职责和义务

（一）为浙江省制造业领域质量管理、品牌建设提升提供咨询和建议；

（二）受邀参加浙江省制造业质量管理、品牌建设有关评审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三）对所知悉的工作决策事项及资料履行保密义务。

四、推荐程序
（一）推荐采用自我申报、单位推荐相结合的方式。其中：

1.请省教育厅协助推荐一批高校专家，推荐专家需经所在学院核准盖章。

2.请省国资委协助推荐一批国有企业专家，推荐专家需经集团公司核准盖章。

3.请各设区市经信局协助推荐一批企业专家，推荐专家需经各设区市经信局核准盖章。

4.请浙江省质量协会、浙江省品牌促进会协助推荐一批专家，推荐专家需经协会核准盖章。

（二）推荐专家最终经省经信厅审核后确定，纳入有关专家库。如无盖章推荐的，一律不采纳入库。为使专家库结构更加合理，请各单位积极发掘推荐企业专家。

（三）专家信息填报通过“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专家库系统”（简称专家库系统，网址：https://zjk.jxt.zj.gov.cn）线上申报，请申请入库专家于2026年6月30日前，注册登录专家库系统完善个人信息，有关来源处室选择产业升级与品牌建设处，点击选择“制造业领域质量管理和品牌建设专家征集”链接申请加入，并将《浙江省制造业领域质量管理和品牌建设专家推荐表》盖章扫描件作为佐证材料上传。
联系人：吴建军：0571-87050807（涉及申报领域）；欧阳昆翔：0571-87057796（涉及专家库操作）。
附件：浙江省制造业领域质量管理和品牌建设专家推荐表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026年5月20日       
附件
浙江省制造业领域质量管理和品牌建设

专家推荐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推荐领域：(质量管理   (品牌建设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制

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参加工作时间
	
	（1寸证件照）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及职务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电子邮箱
	

	推荐单位人事

部门联系人
	
	联系方式
	

	毕业院校及

专业
	全日制

教育
	
	毕业时间

及

学历学位
	

	
	在职教育
	
	
	

	现有专业技术资格/

职业资格
	
	取得时间
	

	聘任情况
	 1、在聘    2. 仅具有资格     

	现从事专业、年限
	专业：                    共   年

	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
	

	何时何种学术团体

任何职务
	

	何种职（执）业

资格及取得时间
	

	曾任何高评委成员

及职务
	高评委名称
	

	
	1. 主任委员 2. 副主任委员3. 委员
	任职时间
	    年  月


注1：现从事专业一般填写到三级学科

专业技术工作情况
	专业技术获奖情况
	请注明获奖项目、获奖时间、授奖单位、奖项名称、等级、个人排名等
（如：XX年XX项目获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科学技术二等奖，排名2/6）

	
	

	主持相关重大课题、科研、创新项目等情况
	请注明时间、项目或课题级别、设计成果及个人作用等

	
	

	主要论文、著作、专利及制定标准等情况
	请注明时间、刊物、专利类别、标准级别及个人排名等

	
	


注2：本页填写超出的可另附页，需加盖单位公章

推荐意见

	本人自荐意见（可另附页）
	

	单位推荐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经信局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3：“本人自荐意见”主要从专业技术理论水平、工作及科研情况、业绩贡献等方面评价。若申报人员为地市单位（企业）专家，由所在单位和设区市经信局核准盖章。省属单位（含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人员需经本单位核准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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